
附件 3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修订条款对照表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依据

1

第一条 为了加强娱乐场所经营活

动管理，维护娱乐场所健康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无修改

2

第二条 《条例》所称娱乐场所，是

指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开放、消

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

歌舞娱乐场所是指提供伴奏音乐、

歌曲点播服务或者提供舞蹈音乐、

跳舞场地服务的经营场所；游艺娱

乐场所是指通过游戏游艺设备提供

游戏游艺服务的经营场所。

其他场所兼营以上娱乐服务

的，适用本办法。

无修改



3

第三条 国家鼓励娱乐场所传播民

族优秀文化艺术，提供面向大众的、

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内容和服务；

鼓励娱乐场所实行连锁化、品牌化

经营。

无修改

4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

动的监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

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

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

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

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

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

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顺应机构改革后新的部门名称

表述，将《办法》中“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改为“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下同。

5

第五条 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应当依

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协会章程的规

定，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

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无修改

6

第六条 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列

地点：

（一）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

内；

（二）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

第六条 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

列地点：

（一）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

筑内；

（二）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

1. 根据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

条规定，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

业性娱乐场所;

2. 经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意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三）居民住宅区；

（四）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周围；

（五）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六）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

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

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

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

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七）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

所；

（八）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

地下一层）；

（九）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

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

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

娱乐场所与学校、医院、机关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三）居民住宅区；

（四）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及

幼儿园周围；

（五）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六）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

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

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

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七）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

场所；

（八）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

含地下一层）；

（九）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

区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

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

见，2021 年 5 月印发的《文化

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

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幼儿园

与娱乐场所距离及测量方法，由

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结合

实际作出具体规定。



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省级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规定。

娱乐场所与学校、幼儿园、

医院、机关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规定。

7

第七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设

施设备，提供的文化产品内容应当

符合文化产品生产、出版、进口的

规定；

（二）符合国家治安管理、消防安

全、环境噪声等相关规定；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

他条件。

无修改

8

第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行

政区域内娱乐场所使用面积和消费

者人均占有使用面积的最低标准。

第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以结

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

内娱乐场所使用面积和消费者人

均占有使用面积的最低标准。



9

第九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

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依法登记的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

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

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

以委托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

门进行实地检查。

第九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

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

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

请；依法登记的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外商投资娱乐场所

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

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可以委托

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文

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进行实地检

查。

1. 2020 年《外商投资法》正式

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作

经营企业法》废止，已不再沿用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说法。

2. 2020 年国务院令（第 732 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十条明确

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六条

修改为“外国投资者可以依法在

中国境内设立娱乐场所”。第九

条第一款中的“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修改为“外商投

资”。《办法》也做相应修改。

10

第十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前，可以向

负责审批的文化主管部门提交咨询

申请，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提供行政

指导。

第十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

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前，可

以向负责审批的文化主管部门文

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交咨询申

请，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

政部门应当提供行政指导。



11

第十一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

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

交以下文件：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以及无《条例》

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三条规定

情况的书面声明；

（四）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

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

赁意向书；

（五）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和场所

内部结构平面图；

（六）消防、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

文件或者备案证明。

依法登记的中外合资、中外合

作经营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

经营活动，还应当提交商务主管部

门的批准文件。

第十一条 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

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

当提交以下文件：

（一）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无

《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五

十三条规定情况的书面声明；

（四）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

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

者租赁意向书；

（五）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和场

所内部结构平面图。

（六）消防、环境保护部门的批

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

要办理消防、环境保护等审批手

续的，应当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依法登记的中外合资、中外

合作经营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

1. 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 年版）》，已经取消娱

乐场所在环保方面登记备案要

求；

2. 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消

防执法改革的意见》，部分地区

已探索取消消防批准文件，改为

事中事后监管;

3. 《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

将“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

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文

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

经营许可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得核发营业执照”条款修改为

“经营中的文化娱乐场所,其经

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噪

声排放不超过规定的噪声排放

标准”。



场所经营活动，还应当提交商务

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4. 经与商务部沟通，实施“先

照后证”后，其已经不对外商投

资的娱乐场所颁发批准文件。

12

第十二条 文化主管部门受理申请

后，应当对设立场所的位置、周边

环境、面积等进行实地检查。符合

条件的，应当在设立场所、文化主

管部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向社会公

示 10日，并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二条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受理申请后，应当

对设立场所的位置、周边环境、

面积等进行实地检查。符合条件

的，应当在设立场所、文化主管

部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向社会公

示 10日，并依法组织听证。

13

第十三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歌

舞娱乐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和

游艺娱乐场所使用的游戏游艺设备

进行内容核查。

第十三条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对歌舞娱乐场

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和游艺娱

乐场所使用的游戏游艺设备进行

内容核查。

14

第十四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

听证和文化产品内容核查结果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予以批准的，核发

娱乐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和文

化产品内容核查结果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予以批准的，核发娱乐

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

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15

第十五条 娱乐场所改建、扩建营

业场所或者变更场地的，变更投资

人员、投资比例以及娱乐经营许可

证载明事项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

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

无修改

16

第十六条 歌舞娱乐场所新增、变

更歌曲点播系统，游艺娱乐场所新

增、变更游戏游艺设备的，应当符

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规定。

无修改

17

第十七条 娱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2 年。娱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日前，娱乐场所经营者应当持许

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以及营业

情况报告到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许

可证。原发证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前做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

期未做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无修改



18

第十八条 娱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未延续的，由原发证机关向社

会公告注销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函

告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娱乐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未延续的，由原发证机关

向社会公告注销娱乐经营许可

证，并函告公安机关、工商行政

管理市场监管部门。

顺应机构改革后新的部门名称

表述，将《办法》中“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改为“市场监管部

门”。下同。

19

第十九条 娱乐场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是维护本场所经营秩

序的第一责任人。

无修改

20

第二十条 歌舞娱乐场所经营应当

符合以下规定：

（一）播放、表演的节目不得含有

《条例》第十三条禁止内容；

（二）不得将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

系统连接至境外曲库。

无修改



21

第二十一条 游艺娱乐场所经营应

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不得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

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

（二）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

目录应当报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

门备案；

（三）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设置

的电子游戏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

供。

无修改

22

第二十二条 娱乐场所不得为未经

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

动提供场地。

娱乐场所招用外国人从事演出

活动的，应当符合《营业性演出管

理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娱乐场所不得为未

经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

场地。

娱乐场所招用外国人从事演

出活动的，应当符合《营业性演

出管理条例》及《营业性演出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23

第二十三条 娱乐场所应当建立文

化产品内容自审和巡查制度，确定

专人负责管理在场所内提供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巡查情况应当记入营

业日志。

消费者利用娱乐场所从事违法

违规活动的，娱乐场所应当制止，

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文化主管

部门或者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 娱乐场所应当建立

文化产品内容自审和巡查制度，

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在场所内提供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巡查情况应

当记入营业日志。

消费者利用娱乐场所从事违

法违规活动的，娱乐场所应当制

止，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文

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或者公安机关。

24

第二十四条 娱乐场所应当在显著

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

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标志应当注

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第二十四条 娱乐场所应当在显

著位置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

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标志

应当注明“12318”文化市场举报

电话“12345”等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

53 号）要求，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文化

和旅游系统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的通知》，优化整合文化和旅游

系统政务服务便民热线，2021

年底前原则上取消各地“12318

文化市场举报电话”（以下简称

“12318 电话”）号码，整体并



入当地 12345 热线，由当地

12345 热线统一接听文化和旅

游市场举报电话。

25

第二十五条 娱乐场所应当配合文

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

措施。

第二十五条 娱乐场所应当配合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

26

第二十六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娱乐场所信用管理档案，记录被

文化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实施处罚的情况以及娱

乐场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投资人等信息。

第二十六条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娱乐场

所信用管理档案，记录被文化主

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公

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

部门实施处罚的情况以及娱乐场

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投

资人等信息。

27

第二十七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定

期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娱

乐场所第一责任人和内容管理专职

人员进行政策法规培训。

第二十七条 文化主管部门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文

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工作人员、娱乐场所第一责任人

和内容管理专职人员进行政策法

规培训。

28 第二十八条 违反《条例》规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条例》规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经营活动，依照《条例》第

四十一条予以处罚；拒不停止经营

活动的，依法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

予以信用惩戒。

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第二

十八条和《条例》第四十条责令

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经营活

动的，依法列入文化市场黑名单

严重失信主体，予以信用惩戒。

法》第十三条：国务院部门规章

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

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

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国

务院部门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

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通

报批评或者一定数额罚款的行

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

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

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

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

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

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2.《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

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从

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由文化

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公安部

门在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



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

的，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29

第二十九条 歌舞娱乐场所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依照《条例》

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歌舞娱乐场所违反

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依照《条例》第

四十八条予以处罚。

30

第三十条 游艺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依照《条例》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

第三十条 游艺娱乐场所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

（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

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照

《条例》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



31

第三十一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

款。

第三十一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

款。

32

第三十二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未

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依法报告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依照《条例》第五十条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违法违规行

为未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依法报

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

主管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依

照《条例》第五十条予以处罚。

33

第三十三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

以警告。

第三十三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

告。



34

第三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

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35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3

月 11 日起施行。
无修改




